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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彭阳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实施方案

为切实做好 2025年全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，按照《关

于印发<2025 年宁夏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政策方案>的通知》

（宁农〈种〉发〔2025〕6号）和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完善耕地地

力保护补贴政策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宁农〈计〉发〔2019〕48
号）精神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补贴对象和条件

（一）补贴对象。补贴对象原则上为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

种地农民。

（二）补贴依据。补贴面积以农村土地承包确权的耕地面积

为基础，据实核减不符合补贴条件的面积；暂未完成确权工作的

地方以二轮土地承包面积为基础，据实核减不符合补贴条件的面

积。土地承包权确权工作完成后，要以确权面积为基础及时更新

补贴面积。对已作为畜牧养殖场使用的耕地、林地、成片粮田转

为设施农业用地、非农业征（占）用耕地等已改变用途的耕地，

以及抛荒地、占补平衡中“补”的面积和质量达不到耕种条件的耕

地等，不予补贴。

农户之间土地经营权发生流转的，必须签订土地流转合同

（协议），并在合同（协议）中明确补贴资金受益方，未明确受

益方的仍由原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种地农民享受补贴资金。

二、补贴标准及方式

（一）补贴标准。水地每亩补贴 75 元、旱地每亩补贴 34
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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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补贴方式。补贴资金采取现金补贴方式，原则上通过

“一卡通”系统集中发放到农户个人账户。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。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事

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，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作为责任主体要切

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。严格实行“一

把手”负责制。为此，成立由县人民政府县长任组长，分管副县

长任副组长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、财政局局长、审计局局长和相

关金融机构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等主要领导为成员的耕地地力

保护补贴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补贴政策落实等相关工作。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具体负责辖区内补贴面积、补贴信息、补贴资金的登记、

核定、核实、调整、公示、汇总和上报等工作。县农业农村局负

责对补贴对象、补贴依据和补贴面积的认定、核实、调整和汇总

报送工作，组织对补贴工作进行绩效评价。县财政局负责补贴资

金的下达、拨付、监管以及绩效评价工作的指导，并对补贴资金

落实到位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严格补贴程序，健全补贴档案。乡（镇）、村组要切

实做好补贴数据的申报、审核、公开、公示及档案管理等基础性

工作，确保数据真实准确。要严格按照“一卡通”管理的要求发放

补贴，在补贴资金发放前，以县、乡（镇）、村为基本单位对补

贴对象、补贴标准、补贴面积和补贴金额等同时进行公示，并收

集整理有关补贴政策落实的各种文字、图片和影像等原始资料，

要及时整理归档，做到资料齐全完整可查。乡（镇）按照资料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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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目录做好整理装订并上报纸质版资料一份。待农业农村局、财

政局审签、资金全部拨付成功后，留档保存。

（三）加大政策宣传，强化监督检查。要采取多种形式（广

播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媒体），广泛宣传补贴政策内容到村到户，

做好信息公开，切实提升政策透明度。县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要

公开咨询电话，及时解答农民群众提出的相关问题。要加强对耕

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落实的指导、监督和检查工作，及时发现和

解决补贴政策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根据“一卡通”管理平台

的预警提示，认真做好预警信息核查工作，对在资金管理使用中

发生的虚报冒领、骗取套取、挤占挪用、违规发放补贴资金的行

为，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彭阳县农业农村局监督电话：0954—7012604

彭阳县财政局监督电话： 0954—7012576

附表：1.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

2.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现花户表

3.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现申报表

4. 村 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公示单

5.2025年彭阳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绩效考核实

施方案

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彭阳县财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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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彭阳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

单位：元、万元、亩、人

专项

名称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
专项实施期 2025年
省级财

政部门
宁夏财政厅

省级主管

部门
宁夏农业农村厅

县级财

政部门

彭阳县

财政局

县级主管

部门
彭阳县农业农村局

资金情

况

（万元）

年度资金 3760
其中：中央补助

地方资金

年度目

标
目标：

绩效
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1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
统一面积审核、补贴

标准和发放

2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
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各
地农民

100%

质量指标

1、已改变用途的耕地、质
量不达标和常年抛荒的耕
地等不纳入补贴范围

不发放补贴

2、制定年度耕地地力保护
补贴实施方案

制定方案

时效指标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的
兑付时限

6月 15日前

成本指标
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兑付标
准

水地 75元/亩、旱地
34元/亩

效益指标

经济效益
指标

拥有耕地农民增收 不发生抵扣

社会效益
指标

维护生产稳定 耕地数量不减少

生态效益
指标

秸秆露天焚烧 不发生

可持续影响
指标

耕地质量
质量持续好转，有机

质含量提升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
意度指标

农民对政策满意度 ≧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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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乡（镇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现花户表
村委会：（盖章） 单位：亩、元/亩、元

序号

农户基本情况

农户

签字

是否

“三

类户”

是的

打

“√”

备注
姓名

家庭

人口
村组 身份证号码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

补贴面积（亩）
补贴标准

（元/亩）
补贴金额（元）

电

话
小计 水地 旱地 水地旱地 小计 水地 旱地

合计

村负责人： 经办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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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乡（镇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现申报表

乡（镇）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 号 行政村
补贴面积（亩） 补贴资金（元） 户 数

小计 水地 旱地 小计 水地 旱地

合计

乡（镇） 农业农村局 财政局

主管领导签字（盖公章）：
主管领导签字

（盖公章）：

主管领导签字

（盖公章）：

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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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乡（镇）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现汇总表

乡（镇）（盖章） 单位：亩、元/亩、元 时间： 年 月 日

序号

补贴基本情况

备注
村名 户数

补贴面积（亩）
补贴标准（元/

亩）
补贴金额（元）

小计 水地 旱地 水地 旱地 小计 水地 旱地

合计

乡（镇）政府负责人(签字)： 经手人（签字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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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 2025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面积公示单

村（组）名称（盖章）：

补贴面积：水地 亩，旱地 亩，合计 亩。

补贴标准：水地 75元/亩、旱地 34元/亩。

补贴资金：水地 元，旱地 元，合计 元。

村（组）经办人签字：

村（组）负责人签字（加盖公章）：

公示时间:自 2025年 月 日至 2025年 月 日。

乡（镇）经办人签字：

乡（镇）领导签字：（加盖公章）

公示电话：

后附： 村 2025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现花名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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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彭阳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
绩效考核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 2025 年全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资金

管理，提高项目建设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项目资金充

分发挥使用效益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考核内容

（一）项目管理（30分）。从实施方案制定、项目档案

管理等方面评价项目组织管理情况；从资金支付进度、资金

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及使用环节评价资金管理情况。（详细

评分标准见附表）

（二）项目绩效（70分）。从项目实施的数量、质量及

资金使用的实效评价考核项目落实情况；从经济效益、社会

效益、生态效益等方面评价项目实施成效；从群众满意度评

价项目设置的合理性和必要性。（详细评分标准见附表）

二、考核程序

过程监管:及时建立项目管理档案，实施过程中，出现的

问题调整和变更进入项目档案如实反映，大方向的变更要向

农业农村厅提出变更申请，研究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县级自评:项目完成之后，组织开展自查自验自评，形成

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，提交农业农村厅汇总备案。

附表：2025年彭阳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绩效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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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彭阳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绩效自评表
项目名称 2025年彭阳县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项目

主管部门 彭阳县农业农村局 实施单位 彭阳县种子管理站

项目总资金：
年度下达资金：3760万元

计划（A） 完成支付(B) 支付率(B/A)

年度项目总目标 1.稳定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； 2.耕地地力不降低，提升耕地质量，保障粮食安全；3.加强农业生态保护意识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核内容 评分办法 自评得分

项

目

管

理

（30）

组

织

管

理

（20）

组织机构（5） 成立组织机构
成立独立或综合的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服务组，有成员名单和责任分工得 5分，

其他酌情扣分。

实施方案（5） 制定符合实际的项目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目标明确、内容具体、绩效精准、考核方案完整得 5分，其他酌情扣分。

档案管理（5） 建立独立或综合的项目管理档案，开展项目资金分类记账管理
档案完整、清晰得 5分，没有建立项目管理档案或资金分类账目不得分，档案不

完整或资金分类不规范酌情扣分。

总结验收（5）
项目内容、数据资料详实完整，具备验收条件且及时组织完成项目总

结验收
按考核内容完成得 5分，其他酌情扣分。

资金管理（10） 资金专款专用和资金支出规范 资金管理使用合法合规得 10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项

目

绩

效

（70）

产

出

指

标

(40)

数量指标（20） 按照“拥有耕地承包经营权的种地农民”标准，完成耕地地力保护补贴

发放
达到“应补尽补”得 20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质量指标（10） 已改变用途的耕地、质量不达标和长年抛荒的耕地等不纳入补贴范围 不发放补贴得 10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时效指标（5） 2025年 6月 15日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按时完成项目补贴得 5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成本指标（5） 水地 75元/亩、旱地 34元/亩 严格按照补贴标准执行得 5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
效

益

指

标

(20)

经济效益（5） 拥有耕地农民增收，不发生抵扣 不发生抵扣得 5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社会效益（5） 维护生产稳定，耕地数量不减少 耕地数量不减少得 5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生态效益（5） 不发生秸秆露天焚烧 不发生秸秆露天焚烧得 5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可持续影响（5）耕地质量持续好转，有机质提升 耕地质量持续好转，有机质提升得 5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服务对象满意度（10） 群众满意度 满意度达到 90%以上得 5分，否则酌情扣分。

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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